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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终止实施增持计划暨增持公司股份实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今日收到本公司控股

股东广州东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凌实业”）的书面通知，东凌实

业决定终止实施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东凌实业增持公司股份情况 

东凌实业于 2012年 11月 15日至 2012年 11月 27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

券交易系统增持了本公司 2,263,447 股，并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自首次增持

之日起）通过二级市场累计增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2%的股份，公司已于 2012年

11 月 28 日对东凌实业增持公司股份情况进行了公告（详见 2012 年 11 月 28 日

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的本公司公告）。2012

年 11 月 29 日，东凌实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11,700

股。截至目前，东凌实业累计增持公司股份总计 2,275,147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的 1.025%（以 2013 年 3月 29日公司完成定向增发后的总股本 26678 万股计算，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853%）。 

二、终止实施增持计划的相关情况 

截至目前，东凌实业持有本公司 131,971,103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49.47%。鉴于目前宏观经济形势，以及东凌实业经营战略的需求，经研究，东凌

实业决定终止实施本次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的计划。 

三、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过程及结果发表了专项核查

意见： 

（一）东凌实业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且不存在《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禁止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

主体资格。 

（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增持已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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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系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增持人本

次增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本次增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规定的增持人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申

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的

条件。 

特此公告。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5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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